
 

 1 

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0-038 

债券代码：112263              债券简称：15 中房债 

债券代码：112410              债券简称：16 中房债 

债券代码：114438              债券简称：19 中交 01 

债券代码：114547              债券简称：19 中交债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广西中交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与关联方中交一

航局城市投资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航局城投”）、中

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城投”）共同对广西中交

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城投”）增资扩股，合作开

发广西省玉林市玉东新区地块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增资扩股前，广西城投注册资本 1000万元，一航局城投持有 100%

股权。增资扩股后，广西城投注册资本 25,386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4,386 万元，并新增资本公积 613.76 万元，其中我司拟出资

10,505.12万元（含资本公积 350.72万元），持有 40%股权。一航局

城投拟出资 6,615.8万元，持有 30%股权；中交城投拟出资 7,878.84

万元（含资本公积 263.04万元），持有 30%股权。 

广西城投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1、增资前股权结构 



 

 2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占股权比例 

中交一航局城市投资发展（天津）有限公

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2、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占股权比例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0154.40 40% 

中交一航局城市投资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7615.8 30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615.8 30% 

合计 25,386 100% 

由于一航局城投和中交城投是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我司于 2020年 2月 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对广西中交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李永前、薛四敏、梁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共同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情况 

（一）中交一航局城市投资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地：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枣林大道 21号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董宏宇 

成立日期：2007年 11月 16日 

经营范围：城市公用设施项目投资及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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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土地整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关联关系：与我司同一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一航局城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一航局城投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发展正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 年末/2018 年 124,799 17,089 24,219 3,354 

2019 年 1-9 月末

/2019 年 1-9 月 
23,0472 16,328 1,464 176 

（二）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南 162号中华总商会大厦

16层。 

注册资本：37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芮捷 

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18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境内外交通、

市政、环保、造地工程等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物流、原材料、高新

技术的投资、运营；资产运营管理；项目管理服务；建筑服务；规划

咨询服务、勘察设计服务、工程设计服务；新能源开发与应用。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关联关系：与我司同一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中交城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中交城投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主要财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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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 年末/2018 年 2,855,199 753,298 745,535 125,147 

2019 年 1-9 月末

/2019 年 1-9 月 
3,369,291 849,506 517,397 98,337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中交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宏宇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西玉林市东盛会府商住小区东盛大厦 5层 6、7、8

号 

成立时间：2018年 12月 26日 

股东结构：中交一航局城市投资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停车场服务；土地整

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与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 

经营情况：广西城投正在对广西玉林市玉东新区项目进行开发，

项目于 2019年 1月竞得，成交总价 21,055万元，项目用地性质为商

住用地，占地面积 5.59万㎡，计容建筑面积 22.11万㎡。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1-7 月

末/2019 年 1-7

月 

21740.93 20777.77 963.16 0 -36.84 

广西城投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和财务资助的情形。 

广西城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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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策亚州（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广西城投全部股东权益进

行了评估，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7月 31日，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广西城投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1,740.93

万元，评估值为 22,040.81万元，增值额为 299.88万元，增值率为

1.3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0,777.77万元，评估值为 20,777.77万

元，评估无增减值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963.16万元，评估值

为 1,263.04 万元，增值额为 299.88 万元，增值率为 31.13%。资产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1728.73 22028.61 299.88 1.38 

非流动资产 12.19 12.19 - - 

资产总计 21,740.93 22,040.81 299.88 1.38 

流动负债 20,777.77 20,777.77 - - 

负债总计 20,777.77 20,777.77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63.16 1,263.04 299.88 31.13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我司本次与关联方遵循自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原则，根据对广

西城投的评估结果和增资协议约定确定增资金额及股权比例，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交一航局城市投资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乙方：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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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方：广西中交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一） 项目公司增资方式 

各方将通过本次增资使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25,386 万元，即新增注册资本 24,386 万元：其中甲方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 6,615.8 万元；乙方投入增资款 10,505.12 万元，其中，认缴新增

注册资本 10,154.4 万元，增资投入资本公积 350.72 万元；丙方投入

增资款 7,878.84 万元，其中，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7615.8 万元，增资

投入资本公积 263.04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股东、注册资本、资本公积、股权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资本公积 

（人民币） 

占股本  

比例 

中交一航局城市投资发展（天

津）有限公司 
7615.8 万元 0 万元 30%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0154.4 万元 350.72 万元 40%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615.8 万元 263.04 万元 30% 

 

（二） 项目公司治理 

项目公司股东会为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甲、乙、丙三方根 

据各自持股比例行使股东权利。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

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生效。但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

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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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提名 1名，

乙方提名 3名，丙方提名 1 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项目公司董事长

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项目

公司董事会会议作出任何决议，须经过半数董事通过方为有效。 

（三） 项目公司亏损分担和利润分配 

三方按股权比例或（依据本协议约定）调整后的权益比例分享 

利润、分担亏损。项目公司利润分配或亏损弥补方案由董事会拟订，

报经股东会批准后实施。项目公司实现累计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的当

年，在符合项目结算要求以及法定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经股东会同

意后可进行当期利润分配。利润分配前应留足项目未来三个月开发建

设资金。项目清算及利润分配全部完成后 6 个月内，股东三方可配合

将项目公司进行清算注销，结束本项目的合作。 

七、关于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我司将与一航局城投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在作

为项目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提案权时，双方应共同协商确认提

案内容。如双方无法就提案达成一致意见，则应按照我司意愿进行提

案；在双方各自委派至项目公司的董事行使相关提案权、表决权时，

双方应保证其各自委派的董事就提案或表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如无

法就提案事项或表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则应以我司委派至项目公

司的董事的意见进行提案或表决。 

八、对公司的影响 

关联方一航局城投、中交城投具备资金、资源等方面较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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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履约能力，可与我方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协同，增强项目公司市

场竞争能力；本次增资完成后，我司将增加合并广西城投财务报表；

本次关联交易对我司持续经营能力无不良影响,对我司资产状况无重

大影响。 

九、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郭海兰、胡必亮、马江涛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中交地产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增资扩

股，有利于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推动公司主

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关联方具备资金、资源方面的较强

的实力，具备履约能力，能够保证本次增资的顺利实施，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广西中交

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 

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情况 

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公司（以下称“关联方”）为建设工程中标单位，中标金额 109,692.61

万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房地产项目公司,出资额合计 145,760

万元；向关联方借款额度 800,000万元。 

    十一、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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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月 28日 


